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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株洲市公路管理局“十佳”

平安创建竞赛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所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株洲市公路管理局“十佳”平安创建竞赛活动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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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佳”平安创建竞赛活动实施方案
为深入推进市“十大平安创建竞赛活动，突出抓好“平安单位”、“平安小区”的创建工作，市局决定，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11月20日止，在局属各单位中开展“十佳”平安创建竞赛活动。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
指导思想

认真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关于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株洲总体目标，推动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，创新社会治理，不断提升平安建设法治化、社会化、信息化、精细化水平，以基层平安、行业平安系列创建活动为基础，条块结合抓创建，上下联动促平安，为加快建成株洲市“一谷三区”，实现“两个走在前列”、建设富强美丽幸福新株洲营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。

二、
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“十佳”平安单位、平安小区创建竞赛活动，主要实现三个目标：一是强化平安创建的责任意识，平安创建活动更加深入人心，落实到基层，进一步形成“平安创建人人参与，平安成果人人共享”的良好创建工作氛围。二是确立以法人单位为创建主体，大力加强内部安全管理，着力减少治安、刑事案件和安全隐患发生，努力形成平安建设长效工作机制，树立一批基层、行业平安创建先进典型。三是党委（总支）领导、部门（单位）主导、综治协调、相关科室齐抓共管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局面进一步形成，平安建设的覆盖面进一步拓宽，公路系统平安创建工作再上台阶，再出新经验。

三、
组织领导

成立株洲市公路管理局“十佳”平安创建竞赛活动领导小组，市局党委书记、局长邓锡华任组长，市局党委委员、路政管理处处长马意军任副组长。纪委书记刘展科、总会计师刘晓贞、副局长易树松、副局长刘文元、养护中心主任杨永福、路网中心主任邱渝峰、应急中心主任王珏为领导小组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局信访维稳科（电话：28687959），负责竞赛活动的组织协调、督查指导、情况调度等工作。袁新明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市局办公室、财务科、安全科、人教科、信息科、科技科、信访科等科室负责人为办公室成员。其中“平安单位”的创建竞赛活动由市局信访科牵头具体组织实施，“平安小区”的创建竞赛活动由市局办公室牵头组织实施。

四、
实施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4月20日至4月30日）。所属各单位按照本实施方案的要求，制定相关工作子方案，成立工作机构、组织宣传发动，作出动员部署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5月1日至10月31日）。牵头科室组织开展平安创建活动，围绕竞赛活动目标，落实日常考核、督查、指导、整改等各项工作措施，健全完善平安创建的长效机制。

（三）总结评比阶段（11月1日至11月20日）。由市局领导小组依照市《平安单位创建考评细则》（附后）、《平安小区创建考评细则》（附后）对所属各单位开展竞赛活动情况进行考评。考评成绩纳入单位年度绩效考核成绩。

五、
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领导工作责任。各单位“一把手”是平安创建的第一责任人，必须切实履行责任，亲自抓、直接管，分管领导重点抓、具体管。要层层建立领导责任制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操作性强的创建工作方案，定期研究创建工作，及时解决创建工作中的问题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。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唱响主旋律，打好主动仗，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。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平安创建的重大意义、目标任务、方法步骤，宣传平安创建的有效方法，经验典型，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，真正把市委、市政府、市局党委的决策变为广大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。

（三）形成齐抓共建合力。市局牵头部门（科室）要紧紧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株洲这一总目标，结合本单位、本行业工作实际，加强指导和经验总结，同时加强竞赛活动中的协作配合，共同推动平安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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